
关于进一步做好从全日制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中征集新兵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公安部等五部委[2002]参联字 1号文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公安厅（局）、民政厅（局）、征兵办公室，各

军区、各军、兵种，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武警部队： 

   去冬征兵，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命令，在部分全日制高等校在校学生中开展了

征集新兵的试点工作，一批在校大学生自愿应征入伍,携笔从戎，立志到部队建功立业。

部队和地方普遍反映，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是适应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

优化兵员结构，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举措，应当加强和完善。经研究，决定今冬征兵

继续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进行征集新兵的试点。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在教

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从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征集新兵的有关问题的

通知》（[2001]参联字4号）的基础上，就有关政策规定通知如下： 

一、 扩大征集范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去年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范围，适当增加试点全日

制高等学校的数量。征集对象为本人自愿入伍的男性学生，并可征集部分女性学生。征

集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征集任务数内统筹安排，按非农业户

口青年征集。  

二、 规范政审办法 

  对体检合格应征大学生的政治审查工作，主要由就读学校所在地县（市、区）公安

部门负责，学校保卫部门具体承办。入学前和就读返乡期间的政治审查工作，由原籍所

在县（市、区）公安部门负责。 

  就读学校对应征大学生的政治审查的具体办法是：学生所在系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现

实表现进行初审，将审查结果填写到《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中"就读学校对本人在校

期间表现及文化程度鉴定意见"栏；学校保卫部门在初审的基础上，对应征大学生进行

复审，将复审结果填写到《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中"村、居委会或企业事业单位鉴定

意见"栏；学校负责将综合审查意见填写到《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乡(镇)或街道办事

处综合审查意见栏"。 

入学前和就读返乡期间的政治审查工作的具体办法是：由就读学校所在地县（市、



区）征兵办公室将《应征在校大学生协查函》和《应征在校大学生入学前和就读返乡期

间调查表》（式样附后），寄往学生原籍所在地县（市、区）征兵办公室；原籍县（市、

区）公安部门对高等学校学生入学前和就读返乡期间的情况组织政治审查，在《应征在

校大学生入学前和就读返乡期间调查表》上签署审查意见，发回学校所在地县（市、区）

征兵办公室。应征大学生原籍县（市、区）公安部门，对应征大学生入学前和就读返乡

期间的情况要抓紧调查，认真负责，按照规定的时限返回调查意见。 

高等学校所在地县（市、区）征兵办公室综合各方面意见后，签署政审意见。《应

征在校大学生入学前和就读返乡期间调查表》作为《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附件一并装

入本人档案。 

三、 妥善安排学业 

  在校大学生入伍前，学校应尽可能安排他们参加本学期所学课程的考试，也可以根

据其平时的学习情况，对本学期所学课程免试，直接确定成绩和学分，并保留学籍到退

役后一年内。对已经修完规定课程或已修满规定学分，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校可准予毕

业，发给其毕业证书。在校大学生入伍后，有条件的可以参加原学校组织的函授或自学

原专业课程，经部队团级单位批准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 

四、 适当减免学费 

  在校大学生被批准入伍后，已交学费的剩余部分，根据本人自愿，由学校退还本人，

或由学校负责管理。退出现役后复学，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由学校酌情减免学费；入伍

前享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复学后提高一个奖学金等级（不含一等奖学金）；对荣立一

次三等功奖励的，复学后按不低于50%的标准减免学费；荣立两次三等功或荣立二等功、

一等功、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复学后免交全部学费。 

五、 认真安排退役后的复学 

各高等学校要切实做好退役后的复学工作，保证退役大学生能够及时复学。对原

就读学校撤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安排转入同等学历相关专业高

等学校复学；原所学专业撤消的，由学校安排转入其他专业复学；个别学习有困难的，

可以申请延长学习时间；对专科升本科、本科报考研究生的，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取。

在部队荣立三等以上奖励的，原是本科生的可申请转到本校其他专业学习，原是专科生

的可以免试转入本校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本科学习，属独立设置的专科学校的专科生，

由学校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安排；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的，

所学本科专业毕业后，可免试保送所学专业研究生。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退回或应身体

原因不宜继续在部队服役中退役的，学校应准其复学。复现役期间受除名、开除军籍处



分或被劳动教养、判刑的，不予复学，部队保卫部门负责通报其就读学校，由入学前户

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民政部、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义务兵提前退出现

役的暂行规定》（民[1988]安字18号）执行。 

六、 落实好优待安置政策 

   各地要根据《兵役法》有关现役军人地优待和退伍军人安置的规定，认真做好在校

大学生入伍后的优待和退伍后的安置工作。对批准入伍的在校大学生，服役期间，其家

属享受军属待遇，并由其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

义务兵家属优待地规定给予优待。退出现役后，不愿复学的大学生，由入学前户口所在

地地退伍军人安置机构负责接受，并按照城镇退役士兵的有关政策规定，做好他们的安

置工作。参战或者因公负伤致残的，由部队评定残废等级，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退出

现役后，丧失自理能力不能复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安置。  

七、 重视入伍后的培养使用 

兵役机关在确定在校大学生入伍的去向时，要尽可能将他们安排到要求文化程度

高、专业复杂、技术性强的部队服役，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专长，满足部队建设需要。在

校大学生补入部队后，部队要结合他们的特点，积极引导，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

既要支持和保护他们的参军热情，又要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培

训和管理，尽快实现由普通大学生向合格士兵的转变。要根据大学生知识面广、具有一

定专业特长的特点，尽量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对表现优秀的大学

生士兵，在学技术、选取士官、报考军校、直接提升军官等方面要优先安排。对退伍后

复学的大学生，如本人自愿，且符合相关条件，在校学习期间应优先选拔为国防生或毕

业后直接接受补充军队干部队伍。 

  从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中征集新兵，是新形势下搞好征兵工作提高兵员质量的重要

措施，对于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地方政府和

各部队，要以"三各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

这项关系军队质量建设和应征大学生切身利益的工作做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征兵办

公室要认真组织实施，搞好宣传发动工作，积极鼓励和支持在校大学生参军报国。各地

要结合实际，认真制定落实措施，及时研究和解决试点中的问题，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

进行。 

  

                              二 00二年九月十日 


